
2015年09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陈玮英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王培娟 筱华 美编：王祯磊

G

05

中国国资报道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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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在国企丰厚利润影响下，国企改革却出现

停滞：政企分开进展很慢。国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这些

痛点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国企改革的目标。企业主体地位难以

确立，国企始终难以真正市场化。政府作为大股东，必然行使对

应的股东权利，参与微观管理过多，不断侵蚀国企的自主决策

权。缺乏活力与效率是国企普遍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见，国企改

革，不仅仅是为了让国企更有效率，更是为了政企分开 ，形成

新的体制、机制与制度的“新三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需要由发展中的“新国企”向改革与发展并重的

“新国企”过渡。

面向未来，国有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肩负的使

命和责任更加重大。《指导意见》提及国际竞争与国内转型升级

的双重压力， 中高速与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双重压力”、“双

中高”要求是在国际国内背景下。显然，国企已经到了非改不可

的地步。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可见时间之紧迫。我们也可以称这个顶

层设计是“国企改革的五年规划”。

《指导意见》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标准，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本效率为中心，完善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

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全面推进依法治企，

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

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任务光荣而艰巨。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有立场、有原则、有目标的改革，不

是想改什么就改什么。该《指导意见》提出了国企改革的五大基

本原则：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三，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四，坚持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五，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

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

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紧紧围绕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深化国企体制改革，体现了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围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些改革互相联系，互相牵制，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

改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

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指导意见》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

问题为主， 具体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我们应当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

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到2020年我们必将能够在国企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可以相信，《指导意见》的目标完成之日，也就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之时。到那个时候，中国国企面貌必将发生新的

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

景。一个新的国企在历经艰难后实现凤凰涅

槃

，以全新的形象

出现在世人面前。

建立监管统一、出资多元的

新型国资管理体制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近

日下发。 意见明确提出，国资将分为

两大类并实行三层次管理架构，三层

架构如何具体运营？《中国企业报》记

者为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资

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国资委“一身两任”

难以形成统一监管

《中国企业报》：在现行分散的监

管体制下，国资管理机构主要负责非

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金融类

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的监管主要由财政部门负责。你怎

么看这种体制运作？

刘纪鹏：中国庞大的国有资本总

量决定了一个统一的国有资本监管

部门存在的必要性。但目前的这种监

管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方面，财政部作为公共管理部

门，却履行金融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职

责，是典型的“政资不分”的旧体制；

另一方面， 在产融结合的背景下，金

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无法严格分开。例

如国家电网、宝钢集团投资参股建设

银行，首钢集团控股华夏银行，中投

公司投资保利协鑫和海外石油项目

等。国有资本分散监管难以适应产融

结合的大趋势。

然而， 在近几年的改革历程中，

无论是相关法律，还是国资委内部的

文件和讲话精神，更多的是强调国资

委的出资人地位，国资委一味向“淡

马锡”公司学习，淡化了国资委在全

国一盘棋背景下统一规划布局的监

管者身份。

《中国企业报》：那么问题的症结

在哪里呢？

刘纪鹏：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

国资委“一身两任”，既当出资人又

当监管者。 由于国资委过于强调其

出资人地位，现实中人们普遍认为，

如果由国资委作为所有国有企业的

出资人，会导致垄断，并诱发金融和

产业系统性风险。 因此提出，从出资

人角度不能只由一个机构履行所有

者职责。 但由于国资委监管者和所

有者一身兼二任， 在分割所有者职

能的同时， 实际上也割裂了统一监

管职能。

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助国资委“二身二任”转变

《中国企业报》：出台的国企改革

指导意见有意将国资监管体制演化

为三层次架构，你是怎么理解这三层

架构的？

刘纪鹏：国资委要想在直接充当

出资人的情况下，实现国有资本的统

一监管者是十分困难的，“终极出资

人代表”概念的提出为国资委的定位

提供一条崭新思路。即由国资委来行

使盈利性国有资产“终极出资人代

表”职能，盈利性国有资产的监管主

体高度统一，但履行直接出资人职能

的主体则多元化。这一多元化主体就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行使统一监管职能的国资委与

直接履行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共同构成“国资委系统”。 同

时，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

实体企业形成“三层架构”。

《中国企业报》：每层架构各司其

职。

刘纪鹏：第一层是在国务院和各

级人民政府之下设立的中央和地方

国资委，政府授权国资委作为国有资

产的终极出资人代表。国资委作为终

极出资人代表，充当赛场上国家队的

“领队”，制定国有资本整体战略布局

规划， 并据此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并对任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董

事、制定章程、审批重大事项、收取与

支出国有资产收益等事项拥有最终

决定权。

第二层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它

作为国有资产的资本运营机构， 是国

资委制定的国有资本战略和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的实施载体。 主要负责国有

资产的投资经营和存量资产的流动与

重组， 定位于国有资产的直接出资人

代表，原则上保持国有独资形态，专门

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

和运作，不从事具体的产品经营。通过

资本层面的运作有效组合配置国有资

产，充当赛场上的“教练员”。

第三层是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

的国家出资实体企业（包括国有参

股、控股企业），定位于国有资产的具

体运营， 通过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

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充当

赛场上的“运动员”。

三层次架构的最大亮点在于，虽

然履行统一监管者职能的国资委和

行使直接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相区分，但二者又共融于“国

资委系统”，通过国资委系统“二身二

任”， 实现监管者的统一与出资人多

元的并行不悖。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如何运营

《中国企业报》：在你看来，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如何运营呢？

刘纪鹏：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在

国资委和实体企业之间组建的国有

独资的、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特

殊形态的法人，是连接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和国家出资企业的桥梁。国有资

本运营公司一方面接受国资委的委

托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职责，

另一方面在参股企业中作为产权代

表行使股东权利。

具体而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

三大特点：

第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原则上

保持国有独资形态，与股权多元化的

实体企业相区别。

第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纯粹

控股企业，专门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

资本的经营管理和运作，不从事具体

的产品经营。 如中国汇金公司、新加

坡的淡马锡公司。

第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既可来

自新设，也可从集团公司改造而来。这

个过程将有力推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

和产业整合，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符合

产业导向、 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集

团，如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将成为组

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首选。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刘纪鹏

本报记者 王敏


